
雲林縣土庫鎮民代表會  臨時人員遴選公告 

公告時間：112年 01月 11日～112年 01月 13日止 

一、職缺 3名，資格條件如下： 

1.男女不拘，國中(含)以上學歷，具備電腦基本技能。 

2.名額：男、女不拘，正取 3名。（男性請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3.品性端正、服務熱忱、能配合業務需要者，具工作經驗者尤佳。 

3.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迴避任用及第 28條第 1項各款之情事。 

二、工作項目及待遇： 

（一）職缺一：協助辦理為民服務、議事業務及其他交辦事項等工作，待遇按月計 

酬，每月薪資新台幣 32,000元整，並享有勞保、健保、 勞退；每日工作時間以 8

小時為原則，並由本會需求彈性調整運用。僱用期間：自進用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二）職缺二：協助辦理庶務、文書工作及其他交辦事項等工作，待遇按月計酬，

每月薪資新台幣 27,000元整，並享有勞保、健保、 勞退；每日工作時間以 8小時

為原則。僱用期間：112年 2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職缺三：協助辦理清潔、文書工作及其他交辦事項等工作，待遇按月計酬，

每月薪資新台幣 27,000元整，並享有勞保、健保、 勞退；每日工作時間以 8小時

為原則。僱用期間：112年 2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工作地點：雲林縣土庫鎮民代表會（雲林縣土庫鎮中興路 175號） 

四、報名方式： 

1.請符合資格且有意應徵者，填妥報名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自公告日(112年 1月 

  11日)起至 112年 01月 13日下午 5時前，於上班時間親自(或委託他人)送達本會（雲 

  林縣土庫鎮石廟里中興路 175號）。 

2.面試時間：112年 01月 16日(星期一 )上午 10時整假本會 2樓秘書室，請攜帶身份 

  證正本及最高學歷正本。 



3.面試內容：每人 10分鐘。 

4.錄取公告：公告於本會網站，並以電話通知。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應徵資料恕 

  不退還。 

5.報名人員檢附之文件影本，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一經查明，已錄 

  取者，撤銷錄取資格；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6. 承辦人及連絡電話：王組員  05-6621592 分機 24 


